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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 １ ］在一篇于 １９７０ 年发表的

文章中反思了
“

在人权之发展中的哲学和历史
”

的不可分割性 ，

他说 ：

人权是 自 然的 、 天生的和不可分割的
；
然而 ，

人权具有
一个历 史 ；

它们是被获得的 ， 是不断增加的和发展的 。 人权

在人类思想和人类社会中具有一个普遍的和共同 的基础 ； 然

而
， 对它们的 阐释是不 同 的 ， 对它们的认识和把它们付诸实

战依赖于对权利和 自 由的一个共同理解的发展。 因此
，
世界

人权宣言的前言宣布 ：

“

承认人类大家庭的一切成员 的 固有

的尊严和平等的不可分割的权利 。

”
［２ ］

“

自然的
”

、

“

天生的
”

、

“

不可分割的
”

是这样一些词 ， 这些

词使人们想起被给予的 、 普遍的和持久的东西。 然而 ， 持久的东

西仍然不是不变的东西 ， 承认了时代发展的历史现实 、 承认了一

个具有多样性的人类家庭的成员的阐释和实践的不同 、 承认了鼓

励相互尊重和 自 觉地走 向一个共同理解的必要 ， 就证明 了这一

点 。 促进对人权的普遍尊重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作 ， 所以 ， 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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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对可被视为是普遍的东西的发现和坚持 。

人权具有一个历 史 ， 也同 样具有一个哲 学 ；
人权的获

得、 扩展、 增长和实践可能依赖于它们在其中被坚持和被实

现的历 史境况 ，
依赖于陈述它们的观点和信仰 ， 依赖于和它

们一致的行为 。 历 史条件决定了在那些时代和环境下发展的

人权观 ；
反过来 ，

人权观 、 人性观和社会又决定 了人权历 史

的陈述和历 史叙述的 多样性 ， 在其中 ，
过去和现在的知识被

陈述出来 。 在人权的发展中 ， 哲学和历史是不可分割的 。 在

被承认或被知哓的事实 中 ，
理念和价值是组成部分 ； 事 实和

条件及需要的真实陈述既是被接受的或被找到的诸价值的决

定因素 ，
又是它们的结果 。

［ ３ ］

“

条件
”

、

“

时间
”

、

“

情况
”

和
‘‘

需要
”

是这样一些词 ， 这些词使

人们想起外部环境的特殊性 、 偶然性和紧迫的需要 。 对这些可变

物的理解受诸理念和价值的指导 ， 这些理念和价值在与这种偶然

性和迫切需要相去不远的同时 ， 又不完全受这种偶然性和迫切需

要的限制 ， 因为它们是关于人的潜能和人的经验的人类所共有的

思考的产物 。

这一论点是 ： 人权的历史必须根据诸理念和价值不断地重

写 ， 这些理念和价值要被算入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表述秩序

和追求之意识的哲学。 同样 ， 人权的哲学也必须从被历史事实和

历史欲求提出的问题和呈现的机会的观点不断地重新阐述 ， 在历

史情况中 ， 对立和
一致构成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社会团体 ， 并

在活动中形成他们的哲学 。

［４ ］

把焦点集中在
“

问题和机会
”

、

“

事实和欲望
”

、

“

对立和一

致
”

的历史分析为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复杂的事物提出 了一个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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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的和精巧的处理方法 。 关于对理念和价值的处理方法 ， 麦肯很

少提供指导原则 ， 但是他把
“

被认识和被知晓的事实
”

和
“

被接

受或被寻找的价值
”

称为携手通过历史和哲学领域的旅伴这一事

实却是有启发性的 。

“

被接受的价值
”

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

都可能是或可能不是基本权利的支持者 ；

“

被寻找的价值
”

（在原

文中被强调 ） 暗示着扩张和渴求 ， 对新的理解方式的开放 、 和对

新的理念的接受 。

本文提出三个观点 ： （ １ ） 对那些在人权哲学领域里工作的人

提出的一个有意义的挑战是去发现和坚持可被认为是整个人权事

业的一个普遍基础的东西。 这一挑战所带来的困难是明显的 ： 在

发现普遍基础的同时为文化的多样性保存适当的尊重 ， 这
一尝试

是与我们 自 己的思想政治文化的强大的潮流相抵触的 ，
正像在半

个世纪之前当 《世界人权宣言》 起草的时候它与思想政治文化的

潮流相抵触一样。 （２ ） 自然法则和 自然权利的被迫放弃所留下的

在人权哲学中的空隙作为人权的一个基础必须被填补上 ； 具有跨

文化特征的一个资深候选者是人的尊严的概念 。 （ ３ ） 发现普遍概

念这
一挑战并不是新的挑战 ； 为此所进行的斗争可在卡尔 ？ 雅斯

珀斯 （ＫａｒｌＪａｓｐｅｒｓ ） 所说的远古
“

轴心时代
”

的文献中看到 ， 这

些斗争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家的划时代的突破。 从公元前四世

纪和三世纪早期的中国哲学家中 ， 尤其是从孟子的关于人的平等

和人的尊严的思考中 ， 可能能够找到关于如何发现
一个普遍概念

的指导原则 。

“

以
‘

为什么
’

为起点 ， 争论开始了 … …
”

不用说 ，

“

对立
”

和分歧不仅仅产生于较大的人类社会中 ，

而且产生于献身哲学工作——这一哲学工作支持人权事业——的

那些人中 。 最近的发展却不是这种情况。 早在 １９５２ 年 ， 雅克 ？ 马

里坦 （ ＪａｃｑｕｅｓＭａｒｉｔａｉｎ ） 就记录下了这样
一个分歧 ， 法国代表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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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法国国民委员会 ， 在形成世界人权宣言之

前的讨论中 ， 这一分歧呈现出来。 马里坦叙述说 ：

在联合 国 教科文组 织 法 国 国 民委 员 会的 一 次会议

上
，

——在这一会议上正在讨论着人权问题——某些人相 当

惊讶地发现 ’ 某些激烈地反对这些思想的提议者竞 同 意诸权

利的一个草案 。 他们回答说 ：
只要没有人问我们为什 么

， 我

们就同意这些权利 。

一提到
“

为什么
”

， 争论就开始 了 。

［５ ］

在法国人中 （他们毕竟对人权问题已思考 了
一个半世纪之久 ） ，

恰恰在特殊的权利被认可的时候 ， 人权的哲学论证或人权的基础

仍
．

是人们争论的问题。

在又过了半个世纪之后 ， 今天 ， 它仍然是
一个被争论的 问

题 ， 和它
一起被争论的还有人权哲学中的其他一些问题 ， 这些问

题包括 ： （ １ ） 在人权问题上 ， 是否存在
一个全世界都一致的观

念 ， 如果存在
一

个全世界都一致的观念的话 ， 这
一一致观念本身

是否能被视为人权的一个有效的哲学基础 ？
（２ ） 还有没有另外

一

种辨认人权的哲学基础的方法 ？ （３ ） 在 《世界人权宣言》 中详尽

阐述的人的权利要求是否能被视为是普遍的 ？ 或是否因为在起草

文献的过程中西方的 阐述发生了影响 ， 人们发现这
一权利观仍具

有局限性？ （
４ ） 谁是权利的首要承载者 ， 是个人还是群体 ， 或两

者兼而有之？（ ５ ） 是否某些权利应被指定为需要优先考虑的权

利
； 如果是这样的话 ， 这些权利应当是否定的权利还是肯定的权

利 ？ 应当是政治的 、 公民的权利 ， 还是经济的 、 社会的和文化的

权利 ？
［ ６ 〕关于这些一致观念的问题需要一个简略的 回答 ； 关于人

权的哲学基础的问题需要更加充分的思考。

如果对第一个问题的两个部分的回答都是
“

是
”

的话 ，

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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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每个人都相信关于人权的全世界都一致的观念巳经形成 ， 相

信这样一个观念可 以作为人的权利要求的一个基础或正 当 的理

由——那么剩下的问题的负担就会减轻。 但是 ， 尽管在联合国的

保护下人权契约大量增加 ， 尽管这些契约和草案不断地被联合国

成员 国所采纳 ， 尽管人权国 民卫队组织的实际效率得到 了增强 ，

尽管为人权辩护的被改善了的通讯具有重大的影响 ， 尽管在全世

界都增强了对人权问题的警觉 ， 对这
一问题的第一部分的 回答仍

必须是 ： 作为一个正在浮现的一致观念而被人们欢迎的东西仍然

是很难估价的 。 然而 ， 无论对
一致观念的迹象如何大加鼓励——

甚至可能对被联合国宪章推荐的基本权利的一个
“

共同理解
”

的

迹象大加鼓励——也必须在经验的基础上承认 ， 这一
一致观念仍

然是脆弱的 。

一旦承认了它的局限性 ， 那么对这一问题的第二部

分的回答根据哲学基础必定是
“

否
”

。

一个有限的一致观念不能

被认作是关于人权基础的哲学问题的答案 。

尊重差异 ， 避免争论……

那么 ， 到哪里去寻找人权的原始根据呢？ 对大多数已研究了

《世界人权宣言》 的历史的人来说 ， 这
一点似乎是十分明显的 ，

即 ： 《世界人权宣言〉 的起草者虽然经常被指控为试图 以 （世界

人权宣言〉 为工具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头上 ，

然而在实际上 ， 他们仍然审慎地以尽可能实际的态度既尊重普遍

性的精神 ， 又尊重差异的事实 ，
以致这一文献的语言仍然为不同

的哲学解释敞开着大门 。 １９４９ 年的专题论文集记录道 ： 联合国

教科文组织委员会

确信 ： 包含在一个人权宣言 中的哲学 问题并不是获得一

个学说上的一致意见 ，
而毋宁是达成一个关于权利 的协定 ，

也是达成关于行动的协定 ，
这些行动是实现和保卫权利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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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 ，
这一协定根据完全不 同 的 学说都 能得到合理 的 证

明… … ［７ ］

委员会断言 ， 它的意图
“

不是要建立一个知识结构 ，
以把关于权

利的问题简化为一个单一的系统的陈述 ，

“

而是要发现一种方式 ，

以确保关于基本权利的协定的实施 ， 并在它们的实施中排除掉困

难 ， 如可能直源于思想差异的困难。

”
［ ８ ］正如理査德 ？麦肯所说的

那样 ， 这个委员会在
“

权利
”

、

“

自 由
”

和
“

民主
”

的工作定义上

达成一致 ， 这些定义
“

可容纳不同的特征。 它们是一些包含着审

慎的 、 实际的和多产的歧义的定义 。

”
［ ９ ］

专题论文集又写道 ：

为 了 目 前的探讨 ， 委员会并不深入研究权利 、 自 由和民

主之解释的细微差别 。 委员会的成员发现在这些词的工作定

义上达成一致是可能的 ， 这为 以后的考察保留 了
一种方式 ，

在这种方式 中 ，
它们的解释的不 同将使它们的进一步的定义

发生变化。 权利意味着一个生活条件 ， 如果没有这一生活条

件 ， 那 么在任何给定的社会历 史阶段上 ，
人都不可能作为社

会的积极成员将他们的最好的 东西奉献出 来 ， 因 为他们被剥

夺 了他们以之做人的手段。 自 由不仅仅意味着没有限制 ，
而

且意味着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有效的组织 ，
人作为社会的积极

成员 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予这一有效的组织 ， 并在社会之物质

资料发展所允许的最高水平上为社会之福利做出 贡献 。 这一

自 由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才能具有意义 ，
因 为 只有在民主之

中 自 由才在平等的环境中确立起来 ，
这一平等的环境使民主

成为所有人的机会 ，
而不仅仅使民主成为某些人的机会。

［ １ Ｑ 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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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权利之性质和 目 的讨论越来越深人的时候 ， 并没有宣布权

利的基础或正当理由 ， 承认了委员会的慎重和周密 ， 这
一

点就不

足为奇了 。

人 的 專 产 和 而 史

有人提出 ， 人权哲学可筑基于人的尊严的概念之中 。 这是一

个有数点需要介绍的观点 。 （ １ ） 强调人的尊严就是把焦点对准人

类 ， 对准人类所共同拥有的东西。 从历史上说 ， 这就是雷内 ？ 加

辛 （ Ｒｅｎｄ Ｃａｓｓ ｉｎ ）

——

《世界人权宣言〉 的主要起草者的意图 。

（ ２ ） 这样
一个焦点与 （世界人权宣言＞的

“

人的尊严
”

的精神相
—致 ， 这

一人的尊严的精神 已被说成属于
“

起草战后人权文献的

大家庭 ， 这
一人权文献符合人的尊严的最髙优先权的原则 。

”
［ １ １

］

（ ３ ） 人的尊严的概念是多价值的 ； 它包括用里查德 ？麦肯的话所

描述的
“

已知事实
”

和
“

被追求的价值
”
个人的心理学和

道德行为的事实和一个作为
“

尊严文化
”

之一部分的需要被培

养、 被教授和被保卫的价值。 （ ４ 〉 作为
一个

“

被追求的价值
”

，

人们可以实用主义地吁求于人的尊严 ， 将其作为保卫人权的工

具 ， 使易受伤害之人免受实际的或即将来临的权利滥用的危害 ；

人们也可以在哲学方面探索人的尊严 ， 将其作为对价值选择和道

德教育的思考的基础。 （ ５ ） 作为
“

已知事实
”

和
“

被追求的价

值
”

的人的尊严在文化传统之内和各文化传统之间都会引起
一个

真正的和深刻的共鸣 。 即使各文化之间的道德标准和各时代的道

德标准具有不 同 ， 人的道德潜能这
一事实——用 （世界人权宣

言〉 的话说是理性和 良心
——已经得到了普遍承认。

人们必须承认 ，

“

人的尊严
”一词在欧洲的出现是相当晚的 。

赫伯特 ？斯比盖尔伯格 （ 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ｐ ｉｅｇｅｌｂｅｒｇ ） 发现 ， 古希腊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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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当于
“

尊严
”

的词汇 ；
而拉丁文的 ｄｉｇｎｉｔａｓ

—词明显不适用于

人类 ； 人的尊严这一复合词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在现代欧洲语言

中得到广泛使用 ，

［ １２ ］

当它在 １ ８ 世纪出现的时候 ， 与它相伴随的

是 日益高涨的民主思潮 ：

一个属于每一个人的与生具有的人的尊

严与贵族尊严形成对比 ， 这
一贵族的尊严在人类历史上 比人的尊

严要早 ， 而且仅属于少数人。

［ １ ３ ］

然而 ，

“

人的尊严
”一词在欧洲 出现很晚这一事实并不妨碍

我们将其视为人权的一个基础 ， 人权本身相对来说也是一个现代

词汇 ， 随着时间的推移 ， 它的解释也是可变化的 。 正如我们看到

的那样 ， 诸权利是 自然的 、 天赋的 、 不可剥夺的 。 如果它们仅仅

是那样的话 ， 那么它们将是固定的和不变的 ， 但是在事实上 ， 它

们也是后天获得的 ， 并且是可增加和可发展的 。 人的尊严也可作

如是说。

这一词本身也有一段历史 ， 这
一历史在几种欧洲语言中与人

权的历史并驾齐驱。 《联合国宪章》 和 《世界人权宣言》 把尊严

宣布为每个人生来具有的 ， 这
一点在事实上是两个文献的道德起

点 。 这是一个
“

不承认任何等级
”

，

“

对所有人都是平等
”

的尊

严 。

［
１４ ］在人权契约中 ， 人们甚至在政治方面实用主义地将这

一词

汇作为一个手段来使用 ， 似乎要在世界的每一个人周 围筑起
一

道

防护屏 ， 以确保每个人的人权都得到保护一样 。

但是 ， 除了
“

不承认任何等级
”

、

“

对一切人都平等
”

的尊严

以外——人们从外部维护这一尊严 还有一个可被培养的 内部

尊严。 这是这样
一个尊严 ， 这

一尊严与道德勇气 、 自信和人类有

时所具有的直觉相联系 ， 这
一直觉是对他们 自 己具有道德潜能的

巨大天赋的直觉。

这样一个意义的尊严 ， 不论它叫什么 ， 都会在每一个主要的

宗教传统中表现出来。 它尤其在儒学传统中 、 在孔子本人和孟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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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的圣贤行为中突出地表现出来 。 孟子把它与 自然的崇高联系

起来 ， 这是
一种人们内心的荣誉感 、 献身于正义事业的勇气 ， 是

一种
“

本心
”

的作用 。 虽然他没有使用尊严一词 ， 可是他的著作

包含几处关于只能被解释为人的尊严的问题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思

考。

炎 冬 铪人 的 專 产

在 《孟子》 卷六中发现了三个需要考察的段落 ， 这
一著作的

这一部分包含着关于人性的最有力的讨论。 从这些段落插人这一

部分的方式和对相邻段落的思考中可清楚地看到 ， 对人的尊严的

承认是与孟子思想中的最关键、 最重要的议题联系在一起的 。 他

对人的尊严的敏感是一个更大的发现的一部分 ， 这
一发现包含三

个观点 ： （ １ ） 所有人是生来平等的 ； （２ ） 这
一天生的平等产生于

这样一个事实 ， 即 ： 所有的人都共同拥有一个天赋的本性 ； （ ３ ）

这一本性确实带有向善的潜能。

人们观察到 ， 在＜世界人权宣言》 中几乎每一条款都以
“

每
一个人

”

这一词开始 。 与此相类似 ， 在 《孟子》 中的最重要的言

论 关于人心、 人性和人的尊严的言论——是明确地适用于每
—个人的 。

“

人皆有不忍人之心
”

［ １ ５ ］“

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。

”
［
１６ ］

“

侧隐之心 ， 人皆有之 ； 羞恶之心 ， 人皆有之 ； 恭敬之心 ， 人皆

有之 ； 是非之心 ， 人皆有之 ； 侧隐之心 ， 仁也 ； 羞恶之心 ， 义

也 ； 恭敬之心 ， 礼也 ； 是非之心 ， 智也 。

”

但是孟子比人们通常

相信的还要更为实际得多 ， 他意识到 ， 这
一天賦通过

“

弗思
”

或
“

舍
”

也可能被丢失或被放弃 。

仁义礼智 ， 非 由外铄我也。 我 固有之也。 弗思耳矣 。 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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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
， 求则得之 ， 舍则失之 ， 或相倍蓰而无算者 ，

不能尽其才

者也。 （ 《孟子集注〉 卷十一 ， 〈告子章 句上〉 ）

几处关于人的尊严的段落包含了大善和小善之间的区分及崇

高行为或折衷行为的区分。 它们之间的对比是如此清晰地被标识

出来 ， 以致这里不存在真正的道德选择的问题。 然而 ， 在什么是

更大的善或什么是行为的正确道路这些问题上不存在道德上的歧

义的同时 ， 人们把孟子的告诫的 目 的描述为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行

动 ， 即 ： 使他们的 自然尊严相和解 ：

有天爵者 ， 有人爵者 。 仁义忠信 ，
乐善不倦 ，

此天爵

也。 公卿大夫 ，
此人爵也。 古之人 ， 修其天爵 ，

而人爵从

之。 今之人 ， 修其夭爵 ，
以要人爵 ，

既得人爵而夯其天爵 ，

则 惑之甚者也， 终亦必亡而 已矣 。 （ 《孟子集注》 卷十一 〈告

子章句上〉 ）

显而易见 ，
孟子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要对世俗展开进攻 ， 也不是

要诉求一个更超脱尘俗的立场 ； 对于
一个儒家学者来说 ， 这并不

是问题 ， 对于他来说 ， 人们通常期望天爵和人爵互相补充。 这里

也不存在可与对
“

贵族尊严的否定
”

相 比的一个社会剧变的前

景 ，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 ， 这
一对贵族尊严的否定伴随着对平民尊

严的肯定 。 孟子是在严厉斥责在道德上受到损害的一代 ， 这
一代

沉浸在幻想中 ， 他们 巳经弃其天爵 ， 而仅仅关注更为有限
“

人

爵
”

， 却不理解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更大的背景。 所以
“

终亦必亡

而已矣 。

”

在下面一段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区分 ， 这
一区分似乎和刚才

讨论的关于两个崇高 （天爵人爵 ） 的区分形成了一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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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贵者 ，
人之同 心也。 人人有贵于 己者 ， 弗思耳。 人之

所贵者 ， 非 良责也。 起孟之所贵 ， 赵孟能贱之。 诗云 ：

“

既

醉以 酒 ，
既饱以德。

”

言饱乎仁义也 ， 所以 不愿人之青粱之

味也 ， 令闻广誉施于身 ，
所以不愿人之文誘也。 （孟子集注》

卷十一 〈告子章句上＞ ）

“

良贵
”

与 《孟子 ？ 尽心章句上》 的
“

良知
”

和
“

良能
”

相呼应
，

这使人们想起一个从生命之初就属于每一个人的 自尊心。 每一个

人生来具有的
“

良贵
”

与更藐小的 、 然而是更迷人的
“

人之所

贵
、
是对立的 。 此处无可争辩 ， 也不容选择。 人

“

弗思耳。

”

这两个爵和两个贵包含着
一个与道德潜能相联系的天然的人

的尊严 ， 包含着对这一道德潜能的心理的意识和趋向 自尊和发展

自尊的本性。 在下面这一段落中 ，
孟子谈到一个人靠着把他 自 己

断定为一个道德动因而肯定他 自 己的人性的能力 。

鱼我所欲也 ， 熊掌 亦我所欲也 ，
二者不可得兼 ； 舍鱼而

取熊掌者也。 生 亦我所欲也 ，
义亦我所欲也 ，

二者不可得

兼 ， 舍生而取义者也。 生 亦我所欲 ， 所欲有甚于生者 ，
故不

为 苟得也 ；
死 亦 我所恶 ， 所恶有甚于死者 ，

故患有所不辟

也。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 ， 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？ 使

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 ， 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 为也？ 由是则 生

而有不用也 ； 由是则可以辟患 而有不 为也 。 （ 《孟子集注》 卷

十一 〈告子章 句上〉 ）

人们可能会对此感到惊奇 ， 即 ， 这是否是只有在少数人中才能找

到的
一种崇髙 。 但是孟子的眼光 ， 他对人的理解是包罗万象的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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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 ， 所恶有甚于死者 ， 非独贤者有是

心也
，
人皆有之 ， 贤者能勿丧耳。

一箪食，

一豆羹 ， 得之则 生 ， 弗得则 死 ，
呼 尔 而 与之 ，

行道之人弗受 ，
號尔 而与之 ， 乞人不屑也。 万钟则 不辨礼义

而受之 ，
万钟于我何加焉 ？ 为宫室之美 ， 妻妾之奉 ， 所识穷

乏者得我与 ？ 乡 为 身死而不受 ， 今为 宫室之美为之。 乡 为 身

死而不受 ， 今为妻妾之奉为之 ， 乡 为 身死而不受 ， 今为所识

穷乏者得我 而 为之。 是 亦 不可 以 已 乎？ 此之谓失其本心。

（ 《孟子集注》 卷十一 ， 〈告子章句上〉 ）

所有人都具有一个心灵 ， 这
一心灵知道所欲有甚于生者 ， 所恶有

甚于死者。 行道之人弗受、 乞人不屑的东西——因为这意味着失

去＃严一富贵之人却同意接受了下来 。 这
一得到 了财富而失去

了名声的富贵之人在 〈孟子》
一书 中永远是以下命题的提示者 ，

即 ， 人的尊严可能会失去 ， 而行道之人和乞人的行为则说明人的

尊严是不能被夺走的 。

枭坷 ｉｆｔ；
現一个脣 氣 的人私洗舍 ？

孟子的关于人的尊严的观点为当代的人权哲学的大讨论增添

了什么东西呢？ 为了正确地评价在他的关于人性和人的尊严的观

点中所包含的主要成就 ， 人们必须理解在采取
一个普遍观点所遇

到的艰难 ， 这
一普遍的观点是 ： 人基本上是相同的 ， 不同的东西

仅是次要的 。 孟子可能是充分承认这
一现实并始终一贯地肯定这

一现实的第一位古代思想家 。

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程中 ， 当西方忙于注释柏拉图和赞美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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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能力的时候 这种理性能力表现为限定人的特征 ， 并使人的

特征更崇高——中国 ， 或至少是孟子时代的中 国已经得出 了一个

包罗万象的观点 。 对于孟子来说 ， 最重要的是人的尊严 ， 这
一人

的尊严与一个道德潜能种天然的能力——联系在一起 ， 这
一道德潜能是天普遍賦予人的 ，

不存在任何差异 ， 虽然这一道德

潜能没有普遍地被保存下来。 我想 ， 他没有想到要像柏拉图那样

以冶金学的类比诉求于一个神话的基础 ，

——这一冶金学的类比

是 ：
三种类型 的灵魂是以三种不同的金属构成的——金、 银和

铜 。 在孟子的语言中出现次数更多的是农业的类比 ， 如四端 （ 四

个萌芽 ） ， 或道德的四个起点 ， 他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这道德的四

个起点 。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——在 《 申辩篇》 、 《克里托篇》 和

《斐多篇》 中面对死亡的苏格拉底——知道某种类似于孟子的行

道之人和乞人所知道的关于生和死及关于人的尊严的事情 ， 并且

他的话是令人难忘的 。 但是 ， 如果
一个人关注人权哲学并试图寻

找一个普遍的人权哲学的观点的话 ， 他最好是和乞人和行道之人

共命运。

一九九八年六月 十二 日

（辛 岩 译）

注 释 ：

［ １ ］理査德 ？ 麦青 （ 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ｃｋｅｏｎ ，１９００
—

１ ９８５ 年 ） 在 １９３５ 年之前在

哥伦比亚受教育并学习哲学 ，
１９３５ 年移往芝加哥大学 ， 在芝加哥大

学他一直授课至 １ ９７３ 年。 在 １９４７ 年联合 国 教科文组织成立之后 ，

他被任命为联合国驻巴黎大使馆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的第一

任代理参赞 。 与朱利安 ？ 赫胥黎 （ ＪｕｌｉａｎＨｕｘｌｅｙ ）
—起 ， 他为 （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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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宣言〉 的起草提供了素材 。

［ ２ ］理查德 ？麦肯 ， 〈理查德 ？ 麦肯选集＞第一卷 ， 〈哲学 、 科学和文化＞ ，

扎哈瓦 Ｋ ． 麦肯 （ Ｚａｈａｖａ Ｋ ．Ｍｃｋｅｏｎ ） 和威廉 Ｇ ． 斯文森 （Ｗ ｉｌｌ ｉａｍ

Ｇ ．Ｓｗｅｎｓｏｎ ） 编辑 （芝加哥 ：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，
１９９８ ） ，４４７ 页 。

［ ３ ］出处同上 ， 第 ４４７ 页。

［ ４ ］出处同上 ， 第 ４４８ 页 。

［ ５ ］雅克 ？ 马里坦 （ＪａｃｑｕｅｓＭａｒｉｔａｉｎ ） 〈人和国家〉 （芝加 Ｉｆｆ ： 芝加哥大学

出版社 ，
１９５２ 年 ） ， 第 ７７ 页 ； 引 自 马里那 ？ 斯文森 （ＭａｒｉｎａＳｖｅｎｓ－

ｓｏｎ ） 的 《中 国 的 人权概念——在 中 国 关于人权 的 争论 ，
１ ８９８

—

１９４９〉 （伦德 ： 东亚语言系 ） ，
１９９６ ， 第 ３１ 页 。

［ ６ ］马里那 ？斯文森在 〈中 国的人权概念》 第 ５７
—

７ １ 页对这些问题和其

他的主要问题及对它们的回答做了有益的总结 。

［
７ ］〈人权 ： 注释和翻译〉 ，

一本 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的专题论文

集 ， 带有雅克 ？ 马里坦写的一篇引言 （伦敦 ： 阿 ？ 文格特 ， １９４９ ） ， 第

２６３ 页 。 引 自麦肯的 〈理査德 ？麦肯选集〉 第 ４５０ 页 。

［ ８ ］出处同上 。

［ ９ ］（理査德 ？麦肯选集》 第 ４５１ 页 。

［ １０ ］ 〈人权 ： 注释和翻译〉 第 ２６２
—

２６３ 页 ； 引 自 （理査德 ？ 麦肯选集〉

第 ４５ １ 页 。

一些人倾向于把 〈世界人权宣言＞所捍卫的
“

权利
”

解

释为具有康德色彩的权利 ， 并且解释为必然地适合于
“

具有理性

的 、 自 由选择的 、 独立存在的个人
”

的权利 ， 而不是适合于以社会

为背景的人的权利 ， 持有这
一倾向的人可注意一下委员会反复表述

的一个观点 ： 人能够
“

作为社会的积极成员把他们最好的东西奉献

给 （社会 ）

”

因为他们
“

作为人完全实现他们 自 己 的抱负 ；

”

他们
“

作为社会的积极成员最大限度地参予 （社会事务 ） ；

＂

他们
“

在社

会物质资料发展所允许的最高水平上为社会做出贡献 。

”

显而易见 ，

这些权利 旨在使完全以社会为背景的人通过完成 自我实现为更大的

社会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， 这是纯粹的孟子的人权观 。

［ １ １ ］玛丽 ？安 ？格伦登 （ＭａｒｙＡｎｎＧｌｅｎｄｏｎ ） 的 〈关于世界人权宣言的思

考〉 ， 发表于＜首要之事〉 （ Ｆｉ ｒｓｔＴｈｉｎｇｓ ） 第 ８２ 号 （ １ ９９８ 年 ４ 月 ） ，

１ １ １



第 ２４ 页 。

［ １２ ］赫尔伯特？斯比格尔柏格 （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ｐｉｅｇｅｌｂｅｔｇ ） ： 〈人的尊严 ： 对哲

学的挑战〉 ， 发表于 〈人的尊严一？一本世纪和下世纪 ：

一个对人权、

技术、 战争和理想社会的跨学科的探索〉 ， 由鲁宾 ？哥特斯基 （Ｒｕ－

ｂｉｎＧｏｔｅｓｋｙ ） 和爱尔文 ？拉思罗 （ ＥｒｖｉｎＬａｓｚｌｏ ） 编辑 （纽约 ： 高尔

登和布里奇 ， １９７０ ） ， ４２ 页 。 斯 比格尔桕格指 出 ， 德文复合词

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ｗｉｉｒｄｅ（人的荨严 ） 在古 ８ 世纪后期才出现 ， 在 １９ 世纪的

教皇通塘之前 ， 在拉丁文中不存在 ｄｉｇｎｉｔａｓｈｕｍａｎｅ
—词 。

［ １３ ］赫尔伯特？斯比格尔柏格在
“

尊严
”

和
“

人的尊严
＂

之间作了 区分 ，

他认为 ， 人的尊严
“

意味着对贵族的尊贵秩序的彻底否定 。 因为它

指属于每一个作为人的最低限度的尊严 。 它不承认任何等级。 它对
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。

”

（ 出处同上 ）

［ １４ ］斯比格尔柏格 ， 出处同上。

［ １５ ］ 〈孟子集注〉 卷三 〈公孙丑聿句上〉 。

［ １６ ］出处同上 。

［ １７ ］《孟子集注〉 卷十一 〈告子章句上〉 。

１ １２


